
國立宜蘭大學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行動網路與資安學分學程修習辦法 

103.04.11 102學年度第 5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3.04.18 102學年度第 5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3.05.27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4.21 103學年度第 5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4.04.22 103學年度第 5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8.08.07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宜蘭大學學分學程設置準則訂定。 

第二條 學程名稱：行動網路與資安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分學程) 

第三條 主辦單位：資訊工程學系 

第四條 設置宗旨：行動通訊與資訊安全是資通訊科技產業最重要議題。因此

培育具行動通訊與資訊安全知識的人才，以提昇國家資通訊產業的競

爭力是當務之急。資訊工程學系據此開設本學分學程。修畢本學分學

程之學生未來將可投入電信產業、網路維運、資訊安全管理，及電信

設備開發等相關產業。 

第五條 課程規劃：參閱「行動網路與資安學分學程規劃表」。 

第六條 修讀資格：凡國立宜蘭大學學生皆可修讀，不限入學年度。 

第七條 學分限制： 
1.學生修習學分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九學分不屬於學生主

系、所、加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2.本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中同一欄位所列科目均視為同一科目，僅採

計一次。 

3.本學分學程不採計已用於其他學分學程之科目。 

4.核心課程至少應修習及格達 2門，其中須含一門學分學程必修科目；

實驗課程至少應修習及格達 1門。 

第八條 學分學程證明書核發：經核准修習學分學程學生，於規定期限內修畢

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至少 18 學分)且成績及格者，至教務行政

系統之「申請審核學分學程證明書」進行線上審核申請，經主辦單位

線上審核通過後，由學校核發「行動網路與資安學分學程」證明書。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103.04.11 103 學年度第 5 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103.04.18 102學年度第 5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3.05.27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0.22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04.21 103學年度第 5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4.04.22 103學年度第 5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6.04.12 105學年度第 5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7.04.11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7.04.11 106學年度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行動網路與資安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種類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

學期 
學

分 
備註 

核心課程 

(必修至少應

修習及格達2

門) 

電腦網路# 

資訊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2下 3 學分學程必修 

網路安全 資訊工程學系 3下 3  

無線網路# 資訊工程學系 3上 3  

資訊安全導論 資訊工程學系 2上 3  

實驗 
課程 

(必修二選一) 

網路技術與應用實驗 資訊工程學系 3上 1  

資訊安全實驗 資訊工程學系 3上 1  

輔助課程 
(選修) 

雲端運算與行動計算 資訊工程學系 3上 3  

雲端運算平台與巨量資料 資訊工程學系  3下 3  

多媒體網路程式設計(網路程

式設計) # 
資訊工程學系 3下 3  

RFID技術與認證 資訊工程學系 3下 3  

金融科技安全（電子商務安全） 資訊工程學系 3下 3  

資料庫與資料倉儲 資訊工程學系 2上 3  

1.新世代網際網路(IPv6) 

整合技術# 

2.網際網路電話系統 

資訊工程學系 
2下/ 

3上 
3 二擇一採計 

大數據分析與智慧運算 資訊工程學系 3上 3  

密碼學 電子工程學系 4下 3  

行動通訊 資訊工程學系 3下 3  

註:#為多個學分學程共列科目，僅採計一次。 

 


